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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400230 证券简称：高升 3 公告编号：2024-84 号

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

暨诉讼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特别提示：

1、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终审判决

2、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

3、涉案的金额：约 20,555.22万元

4、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：本次为终审判决，公司需承担责任。基于谨慎

性原则，公司前期已经对该案计提相关负债，后续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

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具体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。

一、诉讼基本情况

近日，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

院送达的（2024）京民终 769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就公司及子公司北京高升数据

系统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高数”）与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航天云网”）因合同纠纷一案作出终审判决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

（一）诉讼当事人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）：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被上诉人（原审原告）：航天云网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

原审被告（反诉原告）：北京高升数据系统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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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案件基本情况

2020年 7月，北京高数与航天云网就合作事宜签订《工业互联网、安可数

据中心合作运营协议》，约定航天云网提供所拥有的数据中心资源，北京高数提

供专业化运营能力、全国网络节点和销售渠道，双方进行合作运营。合作以航天

云网现有的资源状况为基础，北京高数进行保底销售，约定的合作期限为五年，

北京高数以三个月为一期进行结算，向航天云网支付运营保底收入。协议签订后，

航天云网向北京高数仅交付了部分的数据中心资源，且航天云网一直未完成云计

算运营平台的交付等，并未使双方具备合作运营的商业基础。航天云网的行为已

构成违约，导致双方的合作目的无法实现。北京高数支付了第一、二期保底收入

共 3,000万元，剩余保底收入未支付。2022年 12月 30日，北京高数与航天云网

签订《<工业互联网、安可数据中心合作运营协议>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北京高

数于 2023年 2月 28日前陆续返还全部设备。截至目前，北京高数有 175台设备

尚未返还。航天云网据此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，基于航天云网的

违约行为子公司北京高数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反诉。2024年 3 月，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出具了（2023）京 01民初 535号《民事判决书》，判

决公司承担责任，向航天云网返还 175 台设备，向航天云网支付运营保底收入

155,652,173.9元及滞纳金、违约金等等。随后，公司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

上诉。

公司已于 2023年 9月 5日、12月 27日、2024年 3月 29日在指定信息披露

媒体上发布了《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<应诉通知书>及相关法律文

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49号）、《关于公司涉及诉讼案件进展的公告》

（公告编号：2023-63号）、《关于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暨

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4-24号），对该事项进行了披露。

二、本次诉讼进展情况

近日，公司收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（2024）京民终 769号《民事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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决书》，判决如下：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

二审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,152,194.48元，由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负担（已

交纳）。

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

三、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

除上述案件外，截至本公告日，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、

仲裁事项。

四、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

本次判决为终审判决，公司需承担责任。基于谨慎性原则，公司前期已经对

该案计提相关负债，后续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，具体

影响金额以会计师事务所年度审计结果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公司股票摘牌后至退市板块挂牌前的信息披露，由公司聘请的主办券商华英

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在全国股份转让系统网站（www.neeq.com.cn）代为披露。

特此公告。

高升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九日


